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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财采购函〔2024〕33 号

江门市财政局关于开展采购人主体责任落实
情况暨政府采购营商环境监督检查的通知

市直各采购预算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，加强对政府采购活动的

监管，全面压实采购人主体责任，持续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。

根据《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<关于进一步加强财会

监督工作的意见>》《广东省预算单位政府采购活动内部控制事项

清单》（粤财采购〔2021〕8 号）、《江门市财政局关于优化营商

环境进一步强化政府采购采购人主体责任的通知》（江财采购

〔2022〕9 号）等文件要求，决定开展采购人主体责任落实情况

暨政府采购营商环境监督检查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工作目标

以解决突出问题为导向，加强对政府采购活动的监督，逐步

建立采购人主体责任落实情况常态化监督检查机制，不断强化采

购人主体责任，加强内部控制管理，规范政府采购行为，提高政

府采购质量和效率，持续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。

二、监督检查对象及范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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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督检查对象为市直各采购预算单位。采取全面自查和重点

抽查、书面审查和实地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工作。

三、监督检查工作内容

（一）政府采购活动内部控制管理工作机制建设情况。包括

且不限于单位在组织管理、政府采购政策的落实、政府采购预算

的编制、采购执行、合同管理、履约验收、监督督导、信息化管

理、档案管理等制度建设情况。

（二）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工作机制建设情况。包括且不限于

采购人在采购需求的确定、采购实施计划的编制以及风险控制审

查机制的建立等制度建设情况。

（三）政府相关制度在具体项目执行中的落实情况。包括

且不限于采购需求管理、采购预算编制和计划、政府采购政策、

收取和退还保证金、履约验收、信息公告、质疑答复、内部监督、

档案管理等执行中的落实情况。

四、监督检查工作安排

（一）自查自纠（5 月 6 日-5 月 31 日）

市直各采购预算单位认真按照自查指引清单（详见附件 1、

附件 2）对本单位政府采购活动内部控制管理工作机制建设和执

行情况进行全面自查，形成自查报告，由一级预算单位汇总本部

门情况，于 5 月 31 日前书面报送市财政局政府采购监管科，电

子文档同步通过粤政易反馈。自查报告应包括且不限于以下内容：

采购总体情况、组织开展自查情况、制度建设或执行中存在的问



- 3 -

题或短板、分析存在问题或短板的原因、整改或改进措施、加强

管理相关建议等。

（二）重点检查（6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）

市财政局结合自查情况和日常监管情况确定重点监督检查

名单（另行通知）。通过对重点监督检查单位报送的资料进行书

面审查，有必要的到现场开展检查。

（三）整改及结果运用（持续开展）

各采购预算单位应对检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制定整改措施，

落实整改，并及时将整改情况报告同级财政部门，财政部门视单

位整改落实情况进行复查；对政府采购执行情况严重偏离法规政

策要求，造成不良后果，特别是影响到我市政府采购营商环境工

作的情况，市财政局将进一步依法处理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高度重视，认真组织。各采购预算单位要切实提高采

购人主体责任的认识，认真组织，指定专门机构和人员负责，明

确监督检查内容、时间安排，积极做好自查自纠及重点检查配合

工作，及时、准确、全面提供相关资料，并对资料真实性负责。

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和薄弱环节，要认真分析原因，立行立

改，不走过场，进一步加强内部控制管理，依法采购，规范操作，

不断提升政府采购绩效，达到检查预期目的。

（二）讲求实效，重在运用。各采购预算单位要把落实作为

整改的最终手段和目标，健全完善本单位政府采购工作管理长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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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制并严格执行，不断规范政府采购行为，提高政府采购质效，

营造政府采购良好的营商环境和工作氛围。财政部门将对监督检

查结果、整改情况等予以通报或主动公开，接受各界监督。

六、其他事项

各县(市、区）财政局要加强上下联动，参照市本级相关工

作部署，同步做好本地区采购人主体责任落实情况暨政府采购营

商环境监督检查工作，促进县级营商环境提质升级。

附件：1.内控管理自查清单

2.执行情况自查清单

3.监督检查联系人回执表

江门市财政局

2024 年 4 月 30 日

（联系人：梁小姐 区小姐，联系电话：3501936 3501933）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各县（市、区）财政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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